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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建设项目地点及相关背景

2011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基础【2011】85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市轨道交通工程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6年）的批复”对近期建设规划中的11、9、7、6号线工程予以批复。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起点位于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南侧的福田站，线路沿深南大道、滨海大道、海德三道、桂庙路、前海湾、创业路进入深圳机场内，出机场后转入宝安大道高架，在广深高速路之前，线路入地向北走行至本线终点松岗站。本工程连接宝安组团、南山组团和中心组团，为深圳轨道交通线网中的西部快线，承担市中心区与西部滨海地区的快速联系功能，同时兼有机场快线功能。2011年5月，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完成《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可方案线路全长51.7km，其中地下线长39.4km，占线路总长的76.3%；高架线长11.0km，占线路总长的21.2%，其中含两段高架线路，分别位于新安站～深圳机场之间（宝源路段），长约4.3m，以及机场北站～松岗站之间（宝安大道段），长约6.7km；过渡段长1.3km，占线路总长的2.5%；工程总投资约332.8亿元。
2012年3月，环境保护部下达环审〔2012〕81号文“关于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在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依据工可审查意见，并结合《深圳大空港地区综合规划》（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中机场功能定位需要，将线路引入T4航站楼，相关区间及停车场出入场线发生变化，另外机场北主变电所选址变化、增加7处区间风井、碧头站、马安山站、福永站、宝安站等4站规模或站位微调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需补充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于2013年9月与环评单位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环评单位随后开展相关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环评导则要求，于2013年10月编制完成报告书初稿。
1.2工程主要内容
1、工程概况

依据《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可方案线路全长51.7km，其中地下线长39.4km，占线路总长的76.3%；高架线长11.0km，占线路总长的21.2%，其中含两段高架线路，分别位于新安站～深圳机场之间（宝源路段），长约4.3m，以及机场北站～松岗站之间（宝安大道段），长约6.7km；过渡段长1.3km，占线路总长的2.5%；工程总投资约332.8亿元。
在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依据工可审查意见，并结合《深圳大空港地区综合规划》（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中机场功能定位需要，将线路引入T4航站楼，相关区间及停车场出入场线发生变化，另外机场北主变电所选址变化、增加7处区间风井、碧头站、马安山站、福永站、宝安站等4站规模或站位微调等。具体如下：

（1）增加机场北站相关工程

在原机场站以北增设机场北站，机场站至福永站区间线路调整后，正线线路增长约0.4km；机场北停车场出入线由福永站接轨调整为机场北站接出，出入线长度缩短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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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场至福永段线路方案对比示意图
（2）车站位置及规模调整

通过对全线各车站位置进行对比核对，本次车站变化情况如下表。

               工可与施工设计对照表

	车站
	统计项目
	工可阶段
	施工设计阶段
	变化情况

	碧头站
	车站位置
	站址位于宝安区沙浦创业工业园朗碧路路中呈南北向布置。
	站址位于宝安区沙浦创业工业园朗碧路路中呈南北向布置。
	略向北移

	马鞍山站
	车站位置
	11号线马鞍山站位于宝安大道与沙井南环路交叉路口的北侧
	11号线马鞍山站位于宝安大道与沙井南环路交叉路口的北侧，但较工可站位北移约40m。
	优化出入口设置，站位北移约40m。

	福永站
	车站位置
	车站位于宝安大道路中，车站横跨福海大道
	车站位于宝安大道路中，福海大道以南。
	无

	
	规模
	地下二层双11.5米岛式站台车站，总建筑面积42300㎡
	地下二层12米岛式站台车站，总建筑面积17300㎡
	由于增加机场北站，接机场北停车场改由机场北~福永区间接出，因此福永站两端配线取消，规模缩小。

	宝安站
	车站位置
	宝安站位于宝安区创业一路与罗田路交叉口处，沿创业一路呈东西向布置，为地下两层站。
	位于创业一路与裕安一路的交汇口，沿创业一路呈东西向布置。
	由罗田路调整至裕安一路


（3）区间风井

在长区间设置区间风井，具体设置情况如下表。

         沿线区间风井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区间风亭
	位置
	备注

	1
	宝碧区间风亭
	宝源路与平洲路路口绿带内
	宝安站-碧海站区间

	2
	车红区间风亭
	位于白石路路侧绿带内
	车公庙站-红树湾站区间

	3
	福车区间风亭
	位于深南大道路中绿带内
	福田站-车公庙站区间

	4
	机福区间风亭
	位于福永河西侧绿带
	机场北站-福永站区间

	5
	机机区间风亭
	位于机场停机坪绿带内
	机场站-机场北站区间

	6
	南前区间风亭
	位于前海湾规划绿带内
	南山站-前海湾站区间

	7
	红后区间风亭
	位于沙河西路绿化带内
	红树湾站-后海区间


（4）机场北主变电站选址

工可阶段机场北主变电所位于立新水库坝下绿化带内，初步设计阶段将位置调整至福海大道与宝安大道路口绿化带内。

[image: image4.jpg]OHDRFHER

/

B

RYBERER

RREAE

RS

™,  SE6HSDIDAD B
N\ SR

697+0EIDA;
&a.,émw MME

REBUBSLAE

\  9HODRaK

\ DD &

SOPHLYIDAK &Y %
OvL+LYIIDAD b

600
26
LD

o

600
28
RS

o9

oo

650
28

i1

o2

a3

600
9. 404

)

15

0
s

45
9.706

ol

s

19

700
28
)

a1

o

900
12.400
£

L

o6 o

900
28
s o

o o

o1

o o o

650
11. 500

o5

%

o

ol o

650
28

1280
7.368
i

620
10. 135

o o o

1000
8

o5 o

2200
28
16

o

o

840
16. 160

9

400
26
o0

b1

60
50
40
30
20
109

104
0]
-]
"

ER

I%/J\HH?E*E (m)
BRHE %)




[image: image5.jpg]


 SHAPE  \* MERGEFORMAT 



图3    机场北主变电所位置变化示意图
2、主要技术标准

设计年度：初期为2018年,近期为2025年，远期为2040年。
行车组织及运营管理：列车运营时间为早6：00至晚24：00，全日运营18小时。
线路：区间正线：一般1200m，困难850m，特别困难600m；车站正线：一般1500m，困难1200m。

轨道：轨距1435mm；正线、辅助线均为60kg/m钢轨。
车型及编组：8辆A车编组，直流1500V架空接触网供电。
最高运行速度：120公里/小时。
1.3方案比选及建设项目符合性分析
工程初步设计研究阶段执行了工可审查相关意见，在线路走向、敷设方式、速度目标等重要设计参数上与工可一致。工程变化内容主要为引入T4航站楼导致的线路变化，与《工可报告》相比，工程初步设计阶段主要变化为：（1）增设了机场北站，正线线路增长约0.4km；机场北停车场出入线由福永站接轨调整为机场北站接出，出入线长度缩短1.5km；（2）宝安站位置调整；（3）机场北主变电所选址变化；（4）增加7处区间风井（5）碧头站、马安山站、福永站等3站微调。
2  环境现状
2.1 工程沿线环境质量概述
2.1.1声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范围内有噪声敏感点5处，主要为宝安站风亭评价范围内，各敏感点受宝源路噪声影响，声环境质量现状相对较差。
2.1.2振动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共有振动敏感点6处，其中学校3处，居民住宅3处，目前各敏感点建筑物主要受公路振动影响，现状监测结果均达标。
2.1.3 水环境质量概况
工程变化段下穿福永河，区域根据资料显示，其属于V类水体。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项目特征及项目所在地环境现状，项目拟定的评价范围见下表：
生态环境：线路两侧150m。
声环境：车站冷却塔、风亭、主变电所周围50m内区域。
振动环境：外轨中心线两侧60m以内区域，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影响评价范围为隧道垂直上方至外轨中心线两侧10m。
地表水环境：车站污水总排放口。
地下水环境：地下区段沿线可能受影响地段。
空气环境：车站风亭周围50m内区域，施工场界100m范围。
固体废物：工程沿线车站。
3  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项目污染源分析
本工程的主要环境影响按时序分为两个阶段，即工程施工期环境影响和运营期环境影响，各阶段环境影响要素具体详见表3.1-1。
表3.1-1               工程环境影响分析表
	时
段
	污染源
类  型
	性质及排放位置
	生态环境质与
量的变化及污染源强
	排放及污染方式

	施
工
期
	占地
	地下车站风亭及冷却塔
	城市景观、绿地、水土流失

永久占地约0.3ha
	永久改变土地
使用性质

	
	
	施工场地及施工用地
	城市景观、绿地、水土流失

临时占地1.25ha
	临时改变土地
使用性质

	
	土石方
	车站、隧道
	工程弃渣量约20万方。
	运至城市弃渣场
水土流失

	
	拆迁房屋
	施工场地
	约1.6万平方米
	居民生活质量影响

	
	噪声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
	距离声源10m处73～112dBA
	空间辐射传播

	
	振动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
	距离振源10m处63～99dB
	地面传播

	
	水
	施工场地
	施工泥浆水、洗涤水、冷却水
	市政排水管道

	
	气
	施工场地、运输沿线
	扬尘、TSP
	直接排放

	
	固  体
废  物
	沿线车站、隧道开挖
	弃渣量约为20万方
	填土、集中堆放

	
	
	拆迁场地、车站装修
	拆迁及装修建筑垃圾
	填埋、集中堆放

	运
营
期
	噪声
	地下车站风亭、冷却塔
	风亭、冷却塔噪声，声源约65dB
	空间辐射传播

	
	振动
	列车运行
	隧道振动
	地层传播

	
	水
	车站生活污水
	10m3/d
	经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固体废物
	车站 
	生活垃圾、旅客垃圾
	集中堆放综合处理


3.2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3.2.1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重要生态保护目标，本工程主要生态目标为城市绿地、城市景观、水土保持等。
3.2.2 水环境保护目标
线路穿越福永河等，属于V类水体。
3.2.3 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沿线振动敏感以居民住宅为主，共有振动敏感点6处，其中学校3处，居民住宅3处。主要功能区有交通干线两侧、混合区、居民文教区等。
3.2.4 声环境保护目标
工程评价范围内有5处噪声敏感点，均为居民住宅，主要分布在4a、2类区。
3.3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3.3.1声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
工程施工期噪声影响主要集中在明挖车站、区间盾构井或竖井等施工场地周边，不同的施工方法在各施工阶段产生的施工噪声的影响程度、范围、周期也不同，主要为施工机械作业噪声影响和运输车辆噪声影响。
2、运营期
运营期噪声影响主要为地下车站风亭（冷却塔）噪声，工程本身噪声贡献量较低，满足相应标准要求，工程后各敏感点噪声略有增加。
3.3.2振动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
根据设计文件，工程区间隧道以盾构施工为主，其对线路两侧地面产生的振动影响很小。因此，本工程施工期振动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初期的施工场地平整、结构施工等街道，施工将使用各高频振动机械，对车站周围的建筑影响较大，但其影响为间断性。
2、运营期
工程运营期振动影响主要为地下线路列车运营产生的振动，根据预测结果，沿线敏感点室外环境振动预测值VLZ10昼间有3处敏感点超标，最大超标量为8.5dB；夜间有4处敏感点超标，最大超标量为11.5dB。各超标敏感点主要是因为位于地铁线路区间内，行车速度快且距离线路近，由地铁列车运行产生的振动影响较大。
沿线二次结构噪声评价范围内有敏感点3处，均不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要求，结合振动预测结果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3.3.3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
施工期污废水主要来自雨水冲刷产生的地表径流、建筑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建筑施工废水包括基坑开挖、围护结果施工、盾构施工等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水、机械设备的冷却水和洗涤水；生活污水包括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用水、食堂下水和厕所冲洗水。根据水质情况可分为含油废水、生活污水、高浊度泥浆水等。
本工程沿线均有完善市政排水设施，可满足达标排放，各施工场地设置化粪池和泥浆干化池，将施工排放的泥浆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冲洗或绿化；生活污水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2、运营期
沿线市政污水管网完善，运营期各车站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可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因此，不会对沿线水体水质产生影响。
3.3.4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未涉及地下水源保护区，工程对地下水主要环境影响为地下隧道和车站对地下水径流的阻隔，区内浅层地下水和地表水是处在一个循环的过程内，隧道疏干排水抽出的大量浅层地下水被排泄到地表或者附近的河网中，然后又通过地表入渗和河流补给浅层地下水的形式重新进入到地下水中去，从而使浅层地下水处于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中。因此，地下线施工对区内地下水资源量影响较小。
3.3.5空气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
施工期大气环境污染源主要有：基坑开挖及沙土装卸产生的施工扬尘，车辆运输过程中引起的二次扬尘；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
施工扬尘主要发生在生施工场地周边，在施工场界周围设高约2~3m的施工围墙，阻止部分扬尘向场外扩散，场地内定时洒水、清扫现场，场界门口处设置运输车辆轮胎清洗池，极大限度降低扬尘对周围的敏感点的影响。工程弃渣运输将采用大型渣土运输车，车辆的运输过程中将排放一定量的尾气。
2、运营期
轨道交通较公共汽车舒适快捷，同时可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其空气环境影响主要体现为正效应。工程大气影响主要为地下车站风亭排放异味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运营初期风亭排气异味主要与地铁内部装修工程采用的各种复合材料散发的多种气体尚未挥发完有关，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气体将逐渐减少，且在下风向0~10m内可感觉到风亭排放异味，10m以远范围基本感觉不到异味，设置在道路边的风亭基本上感觉不到异味。本工程风亭周围15m范围内均无敏感点，风亭异味不会对沿线居民生活产生影响。
3.3.6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体废物包括工程弃碴、拆迁垃圾和生活垃圾。工程施工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工程弃碴，若不及时清运，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并影响市容卫生。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有机质丰富，如不妥善处理，及时清除，容易滋生各种病虫害，影响市容及环境卫生以及危及人群（市民和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另外，地下车站或隧道出口生活垃圾易进入地下含水层而污染地下水质。
2、运营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沿线车站乘客垃圾。
工程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少量生产废物，由专人进行打扫和收集后，交由当地的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因此，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量较小，经妥善处置后，不会对区域环境造成影响。

3.3.7生态景观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生态环境影响主要为工程占地、城市绿化、建（构）筑物景观、水土流失等方面。本工程土石方数量交大，且南段位于浅丘地段，工程建设扰动地表，大量土石方工程可能产生水土流失。

3.4污染防治措施及达标情况
3.4.1评价标准
根据深府[2008]99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的通知”，确定声环境评价标准。
1、声环境
                    声环境影响评价标准表 
	标准号及名称
	标准等级及限值
	适  用  范  围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类：昼间70dB、夜间55dB
	（1）道路红线外第一排高于3层（含3层）的建筑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

（2）道路红线外3层以下建筑距道路红线30m以内区域；

	
	2类：昼间60dB、夜间50dB
	学校、医院室外和4类区以外的区域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昼间70dB、夜间55dB
	施工场界外1m


2、振  动
                    环境振动执行标准值表
	适用地带范围
	昼   间
	夜    间
	备  注

	居民、文教区
	70dB
	67dB
	铅垂向Z振级VLZ10

	混合区、商业中心区
	75dB
	72dB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75dB
	72dB
	


3、水环境
地表水：《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体标准
地下水：《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
4、空气环境
（1）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2）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
3.4.2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场界噪声昼间满足标准要求，夜间超标。拟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机械作业时间，限制夜间进行高噪声、振动施工作业，各施工单位均按要求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并合理布局施工设备、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在距离声环境敏感点较近的施工场地内，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减轻施工期机械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
对风亭、冷却塔进行合理选址，距离敏感点15m以远，并对风亭均采取消声措施。在车站风亭、冷却塔15m（4类区）声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宜新建、扩建学校、医院、居民区等敏感建筑；加强消声处理等。
3.4.3振动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过程中控制强振动施工机械的使用，并尽量将施工中各种振动性作业尽量安排在昼间进行，避免夜间施工扰民。在距离建筑物较近地段施工，减少工程施工对地表构筑物的影响。对隧道施工地段应对地表建筑物加强施工期监测，事先对周边详细调查、做好记录。根据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对周边建筑物形变及地面沉降均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及时根据沉降观测资料采取工程措施。
评价对超标的敏感点采取减振措施，采取高等减振措施900单线延米，中等减振800单线延米。在采取减振措施后，各敏感点振动均能达标。
3.4.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1、严禁施工废水乱排、乱放。并根据深圳市的降雨特征和工地实际情况，设置好排水设施，制定雨季具体排水方案，避免雨季排水不畅，防止污染道路、堵塞下水道等事故发生。 

2、将施工排放的泥浆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冲洗或绿化，不外排，污泥经干化后统一外运至指定地点由地方渣土管理部门统一处置。
3、沿线各站设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后就近排入城市管网，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
3.4.5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1、明挖法施工的车站需进行施工前降水，降水影响半径均在50m左右，施工前的疏干排水会使局部范围内的水位降低，有可能诱发地面沉降问题。在施工时，宜合理地选择降水方法和基坑支护措施，加强沉降检测，把由于降水引起的环境问题降低到最低，避免因降水导致地面沉降，危及基坑周边建筑物的地基安全。
2、当基坑开挖深度较大时，可能发生水土突涌事故，设计、施工时可通过工程降水减压等措施避免水土突涌的发生。
3、施工时应该及时对开挖的地方进行回填，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地下水的过水断面，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对地下水径流的影响。
3.4.6空气环境保护措施
1、在开挖、钻孔时对干燥断面应洒水喷湿，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施工场地范围内由于植被破坏而使表土松散干涸的场地，也应洒水喷湿防止扬尘；回填土方时，在表层土质干燥时应适当洒水，防止回填作业时产生扬尘扬起；施工期要加强回填土方堆放场的管理，要制定土方表面压实、定期喷湿的措施，防止扬尘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的弃土应及时覆盖或清运。极大限度地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
2、对所有的风亭都进行了除臭、绿化及消声处理，并对风亭四周进行绿化，栽种攀爬类植物等措施。
3.4.7固体废物影响防护措施
1、严格遵守深圳市关于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中的有关规定，余泥等散料运输必须有资质的专业运输公司运输，车辆运输散体物料和废弃物时，必须密闭、包扎、覆盖，不得超载、沿途撒漏；运载土方的车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路段行驶，尽量缩短在闹市区及居民区等敏感地区的行驶路程；运输过程中散落在路面上的泥土要及时清扫。
2、对沿线各车站的生活垃圾，运营管理部门可在车站内合理布置垃圾箱，安排管理人员在地面和车厢内及时清扫并进行分类后集中送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3.4.8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工程完工后对临时施工场地恢复原有的使用功能，对风亭及其他临时工程进行绿化。根据不同地段环境状况、城市景观特点以及工程对地表环境影响，充分考虑车站风亭、冷却塔等绿化与景观效果，如风亭、冷却塔周围的用地界限内，依据深圳市城市标准园林的建设，种植林木、花草的种植，将有效的降低噪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3.5环境风险分析预测结果、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本工程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工程运营无环境风险。
3.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结果
本项目拟采取的治理方法均为通用、成熟和有效的方法，在运行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采取的环保措施可减轻或消除项目施工或运营对沿线的不良影响。
3.7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工程的建设对沿线影响区的社会环境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程实施虽然会对沿线区域生态环境产生破坏和污染而造成环境经济损失，但工程采取环保措施后，可将工程环境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本线的建设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避免了地面城市道路建设给深圳市空气环境、声学环境质量带来的污染影响，符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同步增长的原则。
3.8建设项目防护距离内的搬迁情况
本项目工程拆迁量约为1.6万平方米。
3.9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根据地铁工程运营期的特征以及运营后的环境监测模式，建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承担。根据各项目的工程特征，运营期环境监测项目包括噪声（等效A声级）、生产废水（PH、SS、CODcr、BOD5、石油类）、振动（垂直Z振级），并制定相应的环境监测方案。
在工程建设前期和施工期，建设单位设置兼职的环境保护管理人员，负责工程建设前期的环境保护协调工作，并负责处理环境问题投诉；施工期，建设单位由总工办负责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管理，负责在拟定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中的环保条款和责任，督促和检查施工单位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负责施工期的环保投诉和处理；各施工单位均设有安质部，专人负责本标段的环境保护工作，接受建设单位、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在工程运营期，建设单位应设专职或兼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负责工程运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其业务受深圳市人居委的指导和监督。
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执行了《地铁设计规范》和环保部“环审〔2012〕81号文”《关于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的相关规定及要求，机场至福永区间线路走向变化更有利于城市交通构架完善，其环境影响是可控的，调整工程在采取了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以后，工程建设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可以得以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工程的设计调整方案是可行的。

5  联系方式
5.1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工
电话：0755-23992620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地铁大厦
邮编：518035
5.2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徐工
电话：0755-23052674   028-87702825
电子邮箱：ztey-gzcy@163.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通锦路3号
邮编：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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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程线路平、纵断面缩图及变化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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